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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友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更正后） 

 

张家港友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2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股份的议

案》、《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的议案》，并于

2024 年 9 月 23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www.neeq.com.cn）上披

露了《回购股份方案公告》（公告编号：2024-049）等相关公告。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

定，公司对以做市方式回购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回购股份”）的内幕信息知

情人在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 6 个月（即 2024 年 3 月 22 日至 2024 年 9月

23 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

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回购股份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次回购股份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张家港友诚新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对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因任职原因知悉本次回购

股份内幕信息的人员，就其本人及近亲属等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买卖公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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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并签署《张家港友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

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二、核查对象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经自查，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具体

如下表所示： 

姓名 
知情人 

类型 

交易 

区间 

变动前持

股数量

（股） 

变动 

数量

（股） 

变动后持

股数量

（股） 

交易均价

（元/股） 

变动 

方式 

宋高军 董事长 
2024-6-5 至

2024-6-6 
1,162,771 290,000 872,771 12.33 卖出 

戴建侠 
董事、总经

理 

2024-5-29 至

2024-5-30 
669,645 160,000 509,645 12.30 卖出 

盛少辉 

董事、董事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2024-5-28 至

2024-5-29 
367,323 91,000 276,323 12.30 卖出 

左继荣 
常务副总经

理 

2024-5-28 277,430 6,000 271,430 12.15 卖出 

2024-6-6 271,430 8,000 263,430 11.99 卖出 

徐 娟 
证券投资部

总监 

2024-4-1 31,600 7,700  23,900 13.05 卖出 

2024-4-11 23,900 500  23,400 13.66 卖出 

2024-4-15 23,400 2,300  21,100 13.84 卖出 

2024-4-16 21,100 568  20,532 13.73 卖出 

2024-6-4 20,532 2,000 18,532 12.10 卖出 

2024-6-5 18,532 2,000 16,532 12.12 卖出 

2024-6-20 16,532 1,000 15,532 11.70 卖出 

2024-6-26 15,532 1,000 14,532 11.66 卖出 

2024-6-28 14,532 5,000 9,532 11.60 卖出 

2024-6-28 9,532 2,800 6,732 11.70 卖出 

根据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及上述核查对象出具的《内幕信息知

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上述核查对象在进行上述股票交易时并不知晓

任何关于本次回购股份的内幕信息。上述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行为是因个人

资金需求及根据市场公开信息独立判断做出的交易决策，与公司本次股份回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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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也不存在操纵市场的交易行为。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发现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公司董事会通过《回购

股份方案》决议前 6个月内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结论 

经核查，在公司董事会通过本次回购股份决议前 6 个月内，未发现本次回

购股份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回购股份有关的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符

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不

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四、备查文件 

1、《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2、《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张家港友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11月 26日 


